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
人民法院在接到起诉状时对
符合本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
应当登记立案。

山东鼎然律师事务所律
师高娟介绍说，新法变立案审
查为立案登记，做到有案必
立，有诉必理，保障了当事人
的合法诉权，解决以往“立案
难”问题。

山东中亚顺正律师事务

所律师徐永强认为，以往行政
诉讼中法院立案审查太严，有
些立案规定毫无道理可言。有
时法院在地方政府所谓“讲政
治、讲大局”的压力下，也不得
不想尽一切办法不立案。新法
实行立案登记制，主要是为了
缓解行政诉讼立案难。因为只
有真正赋予立案环节的公正，
才能使行政诉讼制度真正地
得到社会认可。

做到有案必立

新《行政诉讼法》18条第二
款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
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
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
件。

高娟介绍说，本条对于跨
行政区划管辖案件与原法个案
的指定管辖不同，本条规定是
一般性的处理。根据党十八届
三中全会关于探索建立与行政
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
精神，明确行政案件可以跨行

政区划管辖。设立该款的理由
为解决行政案件“审理难”问
题，减少地方政府对行政审判
的干预，有助于法院摆脱地方
干预。

徐永强也指出，新法的相
关跨区管辖规定条款，显然是
针对以往行政诉讼中“审理难”
这一老问题的。行政审判过去
确实受到地方化的严重影响。
跨区管辖是一个能够克服地方
化倾向的有益举措，是解决“审
理难”这一传统难题的良药。

摆脱地方干预

新《行政诉讼法》第96条
增加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拘留
措施，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徐永强介绍说，以往行
政诉讼除了立案难、审理难，
也表现为即使法院判决原告
胜诉，如行政机关不予理睬，
往往无可奈何。上述规定对

于 解 决“ 执 行 难 ”非 常 有 意
义。虽然限制为“社会影响恶
劣”才适用，但威慑力不容小
觑。

高娟说，增加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的拘留措施，直至追
究刑事责任，将有力解决“执
行难”问题。

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新《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
三款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
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
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
员出庭。

“‘告官不见官’是行政诉讼
实践中面临的一个尴尬，这让办
案法官颇感无奈。”山东广耀律
师事务所律师邹积武介绍说，之
前来出庭的都是作为行政机关
代理人的律师，他们既不了解具
体工作，又什么都做不了主，老
是回去商量，反复开庭，浪费司
法资源，也让起诉的老百姓怨声

载道。
新法明确规定，被诉行政机

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
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
工作人员出庭。无正当理由拒不
到庭的，法院可以将拒不到庭的
情况予以公告，并可以向监察机
关或被告上级机关提出依法给
予其处分的司法建议。

邹积武介绍说，修改后的法
律把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
应诉，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这也是特别强调，老百姓“告官
要见官”。

实现“民告官要见官”

新《行政诉讼法》第六十
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
件，不适用调解。但是，行政赔
偿、补偿以及行政机关行使法
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的
案件可以调解。

邹积武认为，行政诉讼如
果不能解决纠纷，不能案结事
了，必然导致法律程序空转，
矛盾激化。本次行政诉讼法的
修订，将“解决行政争议”作
为立法目的，宣示了行政诉讼
力 图 达 到“ 事 要 解 决 ”的 目
标。

“对于一些特定的行政案
件可以调解，是本次行政诉讼
法修改的一大亮点。”邹积武
介绍说，行政诉讼就是为了要
解决争议、解决矛盾，不是为
了打官司而打官司，所以应该
有自由裁量权。

高娟介绍说，此变化也给
行政诉讼在总体上不适用调
解的情况下，开了一个口子，
对涉及赔偿、补偿、自由裁量
的案件可以调解，为老百姓坐
下来和政府部门协商解决纠
纷提供了途径。

力图达到“事要解决”

新《行政诉讼法》第3条第二
款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
政案件。

法院可请求审查规范性文
件(即红头文件)。诸如目前一些
地方政府随意作出的限购、限牌
等限制公民权利的红头文件，游
离于司法监督之外的状况将逐
步得到改变。

高娟介绍说，新法将侵犯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行政机关滥
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

违法集资摊派费用、没有依法支
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
者社会保险待遇等情形都纳入
受案范围，减少中间地带和模糊
地带，有效解决“立案难”问题。

加大了复议机关责任。复议
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将
和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
作为共同被告。这有利于督促行
政机关更加充分地发挥行政复
议的监督纠错功能，一定程度上
减少或避免了复议机关的“懒
政”现象。

法院可审查红头文件

本报记者 柳斌 实习生 张茜

新《行政诉讼法》于5月1日起正式实施，与之前相比，修
改后的新法在解决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问题上都有
了诸多变化。此外新法还增加了一些之前没有涉及过的内
容，对于老百姓来说，状告行政机关的范围将更加宽泛，

“民告官”不见官的问题也将逐步解决。新法的具体变化究
竟体现在哪些方面，本报律师团成员为您详细进行了解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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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机关出庭应诉

实行登记立案制

法院可跨区域管辖

增加强制执行措施

新增调解制度

立案不受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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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起新《行政诉讼法》实施

本报律师团为您解读新变化

权权利利砝砝码码加加大大
““民民告告官官””更更容容易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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